关于报送2020年度获全国性文艺奖项、入选国家级艺术展演活动等优秀文艺作品的通知

各县市区党委（党工委）宣传部（办公室），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单位：

近期，省委宣传部将对2020年度获全国性文艺奖项、入选国家级艺术展演活动等优秀文艺作品进行奖励。为做好我市作品梳理报送工作，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。

一、申报范围及标准

2020年度代表山东获全国性文艺奖项作品、入选国家级艺术展演活动剧（节）目等优秀文艺作品均可报送，报送作品的标准请参照《关于支持鼓励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的十项措施(试行)》规定要求。

二、申报时间

2021年3月1日至4月1日为申报期，逾期未报的视为放弃。

三、申报组织单位

各县市区党委（党工委）宣传部（办公室），市直宣传文化系统各部门单位。

四、申报材料

1.申报作品须提供《作品申报表》一式3份，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、广播剧、歌曲、网络动画片、网大网剧类作品须提供作品拷贝一式3份，文艺类图书以及在国家重点刊物发表的文艺作品须提供样书3套（本）。

2.获全国性文艺奖项的申报作品须提供获奖证书复印件，并在《作品申报表》申报条件栏注明奖金数额。

3.在央视综合频道、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首播的电视剧、动画片、电视纪录片、专题片，在山东卫视黄金时段首播的山东题材、山东创作、山东出品的电视剧，须提供播出平台购片合同复印件。

4.在城市院线公映且票房达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电影，须在《作品申报表》申报条件栏注明票房数额，票房数额要与国家电影票务平台统计数据一致。

5.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国家级艺术展演活动剧（节）目、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戏剧节剧目，须提供入选通知复印件或参演证书复印件，并在《作品申报表》申报条件栏注明主办单位补助资金数额。

6.入选国家重点出版物的文艺类图书，须提供入选通知复印件或入选证书复印件。

7.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首次播放的广播剧，须提供播出平台购剧合同复印件。

8.参加国家重大主题文艺演出、文化活动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，须提供参演通知复印件或参演证书复印件。

9.网大网剧、网络动画片申报时须提供分账凭证复印件、获奖证书复印件或国家广电总局上线备案号复印件。

五、申报要求

1.申报奖励作品应确保著作权、荣誉权清晰，并通过唯一渠道申报，不得多头报送。省内多家单位参与合作的作品，由主要创作生产单位申报，各参与合作单位出具同意申报的书面说明。与省外多家单位联合出品的作品，由我省创作生产单位申报，各联合出品单位出具同意申报的书面说明。

2.各申报单位应如实提供申报材料，对相关材料真实性、完整性承担相应行政及法律责任。如有弄虚作假，一经查实，追回冒领奖金，五年内不得申报，并追究有关单位法律责任。

3.作品申报表、证明材料复印件等由申报组织单位负责审核，加盖公章连同电子版一并报市委宣传部。

附件：1. 《作品申报表》

2. 《关于支持鼓励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的十
项措施(试行)》

中共济宁市委宣传部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1年2月25日 
（联系人：史祥根，2348373,17605370638）

附件1
作品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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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申报条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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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2.


填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联系电话：
附件2

关于支持鼓励优秀文艺作品创作生产

的十项措施(试行)

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文艺工作的重要论述，按照中宣部和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，进一步支持鼓励山东题材、山东主创、山东出品、山东形象的文艺作品创作，激励广大文艺工作者讲好中国故事和山东故事，创作推出更多精品力作，特制定以下措施。

第一项   建立山东省优秀文艺作品项目库（山东宣传网http://sdxc.gov.cn），面向社会广泛征集各类文艺作品，实行开放式动态管理，形成入库、评审、立项、扶持、奖励等全过程闭环管理链条。山东省委宣传部组织专家对入库作品进行评审，确定年度孵化项目和重点项目。

第二项  对年度孵化项目给予资金扶持，其中戏剧、电影、电视剧类20－30万元／部；影视纪录片、动画片类10－15万元／部；网大网剧类5－10万元／部；歌曲、广播剧、文学作品（含网络文学）类2－5万元／部。对年度重点项目采取资金补助、股权投资、购买服务等方式给予重点支持。

第三项  对代表山东获得《全国性文艺评奖改革方案》（中宣发〔2015〕34号）批准设立的常设全国性文艺奖项的优秀文艺作品给予奖励。荣获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的优秀作品，按所获奖金1:２奖励；荣获其他常设全国性文艺评奖的优秀作品，按所获奖金1:1奖励（对未获奖金或所获奖金低于泰山文艺奖的，参照泰山文艺奖对应奖项给予奖励）。除中宣部“五个一工程”奖外，获奖作品不重复累计奖金，同一作品先后获得多个奖项的，按最高额度给予奖励。对在年度文艺创作生产中做出突出贡献、具有重大影响的“现象级”作品，采取一事一议的方式给予特殊奖励。

第四项  在城市院线公映的电影，票房达到5000万元（含）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300万元；票房达到1亿元（含）以上的，一次性奖励500万元。

第五项 对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（19:30-22:00）首播的电视剧、电视纪录片、专题片，每集奖励30万元。在中央电视台电视剧频道黄金时段（19:30-22:00）首播的电视剧，每集奖励10万元。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黄金时段（16:30-19:00）首次播放的电视动画片，每集奖励3万元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对山东题材、山东创作、山东出品的电视剧，在山东卫视黄金时段（19:30-22:00）首播的，每集奖励25万元，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。

第六项  对入选文化和旅游部主办的国家级艺术展演活动剧（节）目，给予不超过文化和旅游部补助资金50％的奖励。对入选中国文联主办的中国戏剧节剧目，参照入选文化和旅游部艺术展演活动剧目奖励标准。

第七项  对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中国作家》头条发表的长篇小说、长篇报告文学，每部奖励10万元，非头条每部奖励2万元。对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中国作家》《剧本》头条发表的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剧本，每篇奖励5万元，非头条每篇奖励1万元。对在《人民文学》《当代》《中国作家》《文学评论》《文艺研究》《诗刊》头条发表的短篇小说、报告文学、诗歌（50行以上）、散文杂文、文学理论评论、文艺评论，每篇（首）奖励2万元，非头条每篇（首）奖励5000元。对列入国家重点出版物并公开出版的文艺类图书，每部奖励20万元。

第八项  对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、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首次播放的广播剧，每集奖励5万元，累计不超过30万元。

第九项  对参加国家重大主题文艺演出、文化活动和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的歌曲，入选中宣部主题歌曲推荐曲目的歌曲，每首奖励10万元。

第十项 对在爱奇艺、腾讯、优酷、乐视、搜狐等国内主要视频网站上线播出，企业与视频网站分帐金额达到500万元以上的网大网剧，企业与视频网站分帐金额达到100万元以上的网络动画片，给予分帐金额3%的奖励，最高不超过50万元。对获得国家广电总局上线备案号的重大题材网大网剧和网络动画片，一次性奖励30万元。对获得国家广电总局评选获奖的微电影，每部奖励10万元。对产生重大积极社会影响的网络文艺作品，每部奖励5万元。

以上措施自公布之日起施行，由山东省委宣传部负责组织实施、解释说明、修订完善。与本文件不符的原有文件一律废止。



